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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程序須與交易所規則一併閱讀，並屬交易所規則的組成部份。除另有指定
外，本程序所用詞彙與交易所規則及／或結算所規則所載者具有相同涵義。 

 

第一章 

 

交易 

 

1.1 交易方法 

 

買賣債券期貨合約僅可根據交易所規則、結算所規則、適用規例、合約

細則及程序、結算所程序及本交易所的自動電子交易系統（「HKATS電

子交易系統」）用戶指南，透過 HKATS電子交易系統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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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買賣債券期貨合約的資格 

 

2.1 債券期貨交易特權 

 

交易所參與者須獲本交易所批准及於本交易所註冊方可透過 HKATS 電

子交易系統進行交易。 

 

交易所參與者須獲本交易所批准方可透過 HKATS 電子交易系統買賣債

券期貨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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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買賣功能 

 

3.1 輸入買賣盤 

 

一張債券期貨合約的買賣盤，僅可於交易時間內輸入 HKATS 電子交易

系統，以及在適用情況下，在該債券期貨合約開市前議價時段的開市前

時段(就限價盤及競價盤而言)及開市前分配時段(僅就競價盤而言)輸入

HKATS電子交易系統。 

 

3.2 因暫停交易或站點故障而自動取消一項買賣盤 

 

記錄於中央買賣盤賬目的一項債券期貨合約買賣盤，將於該債券期貨合

約暫停買賣後取消。 

 

有關暫停買賣一張債券期貨合約的通知，將於 HKATS 電子交易系統市

場信息顯示視窗內登載。 

 

有關恢復買賣一張暫停買賣的債券期貨合約的通知，將於該債券期貨合

約恢復買賣前不少於十（10）分鐘或行政總裁可能釐定的較短期間內，

在 HKATS電子交易系統市場信息顯示視窗內登載。 

 

因一張債券期貨合約暫停買賣而自動取消的一項買賣盤，可於該債券期

貨合約恢復買賣後重新輸入 HKATS 電子交易系統。 

 

倘一名交易所參與者的站點出現系統故障，該交易所參與者應根據

HKATS 電子交易系統用戶指南上所列熱線聯絡本交易所，並通知本交易

所其是否擬取消所有未完成買賣盤或將其保持啟動。一名交易所參與者

登記在中央買賣盤賬目上的買賣盤，將於該交易所參與者的站點出現系

統故障後 10 分鐘內使其不啟動，除非該交易所參與者已要求本交易所於

站點故障 10 分鐘內將該買賣盤保持啟動。本交易所無須就按該交易所參

與者指示或所稱指示取消其任何買賣盤或將其保持啟動而向該交易所參

與者負責。 

 

交易所參與者因其站點系統故障而受到影響，可根據結算所規則安排其

他交易所參與者處理新買賣盤及打倉至相應賬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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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更改及取消買賣盤 

 

倘債券期貨合約的買賣盤乃代表一名客戶或交易所參與者輸入中央買賣

盤賬目並獲分配一個特定買賣盤號碼，該買賣盤可予更改或取消，惟更

改或取消該特定買賣盤須遵從該客戶或交易所參與者(視情況而言)的指

示。 

 

對於中央買賣盤賬目內尚有的買賣盤（有效買賣盤），交易所參與者僅

可於交易時間內及(倘開市前議價時段不適用)每個交易時段開始前 30 分

鐘期間內或(倘開市前議價時段適用) 開市前議價時段期間的開市前時段

更改、取消買賣盤登記或使其不啟動。 

 

倘更改有效買賣盤涉及減少合約張數、改變有效期或修訂選擇性(「非必

要」)文本資料，不會影響原來有效買賣盤的原有時間優先權。 

 

倘更改有效買賣盤涉及價格或增加合約張數：(i)倘更改乃於交易時間內

作出，將導致原來有效買賣盤失去原有的時間優先權；及(ii) 在開市前議

價時段適用情況下，倘更改乃於開市前議價時段作出，將導致原來有效

買賣盤失去原有的時間優先權。有效買賣盤不得在交易時段開始前 30分

鐘內（在開市前議價時段不適用情況下）進行涉及價格或增加合約張數

的更改。 

 

3.4 執行標準組合 

 

3.4.1 倘就有關 HKATS 電子交易系統的「系列／組合」視窗所列跨期

或策略組合(即「標準組合」)並涉及債券期貨合約的一項買賣盤

輸入 HKATS 電子交易系統，則 HKATS 電子交易系統將根據組成

標準組合的每個個別市場系列的現行市價及標準組合的買賣盤價

格自動產生衍生買賣盤(「餌盤」)。該等餌盤的價格將根據組成

標準組合的個別市場系列的價格變動自動調整。 

 

3.4.2 餌盤乃根據餌盤產生的時間排序。餌盤的價格若根據組成標準組

合的個別市場系列的價格變動及╱或數量增幅而自動調整，該餌

盤將視作新產生的餌盤看待。 

 

3.4.3 倘一項標準組合的一個買賣盤在個別市場系列中分別作為餌盤執

行，則組成標準組合的債券期貨合約將按個別市場系列的當時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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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配對。任何配對合約將於 HKATS 電子交易系統內記錄為個別

市場系列的獨立交易。 

 

3.4.4 倘一標準組合買賣盤於標準組合市場執行而非在個別市場系列中

作為餌盤執行，則標準組合的執行價未必與組成標準組合的債券

期貨合約的當時市價一致。配對標準組合將於 HKATS 電子交易

系統內記錄為個別市場系列的獨立交易。 

 

3.5 開市前議價 

 

3.5.1 HKATS 電子交易系統的開市前議價將適用於本交易所不時通知交

易所參與者的債券期貨合約。 

 

3.5.2 開市前議價時段包括(i) 開市前時段；(ii)開市前分配時段；及(iii)

開市時分配時段，其時間長短可由本交易所酌情不時改動及通知

交易所參與者。 

 

3.5.3 於開市前時段內可將限價盤及競價盤輸入 HKATS 電子交易系

統，並可根據程序第 3.3 條的條文更改或取消。於開市前分配時

段內僅可將競價盤輸入 HKATS 電子交易系統。於開市前分配時

段內不得更改或取消任何買賣盤。於開市時分配時段內不得將任

何買賣盤輸入 HKATS 電子交易系統，以及不得更改或取消任何

買賣盤。擬定開市價(如有) 的計算方法及買賣盤的配對將受規則

第 1215 條的規限，或買賣盤於開市時分配時段內按下述程序轉換

為限價盤或非啟動買賣盤。 

 

3.5.4 擬定開市價僅在輸入 HKATS 電子交易系統的限價盤的最高買價

大於或等於限價盤的最低賣價時方予計算。倘多於一個價符合該

準則，擬定開市價將根據下列規則計算： 

 

3.5.4.1 擬定開市價剛好是限價盤最高買價及最低賣價或兩者間

的一個買價或賣價； 

 

3.5.4.2 擬定開市價為配對合約張數最大的價格； 

 

3.5.4.3 倘多於一個價符合程序第 3.5.4.2 條的規則，則擬定開

市價為正常買賣盤差額最低的價格。就本程序而言，正

常買賣盤差額的定義為按某一價格可配對的買盤合約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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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與賣盤合約數目的差額； 

 

3.5.4.4 倘多於一個價符合程序第 3.5.4.3 條的規則，則擬定開

市價為下列可組成最高合約總數的價格：(i) 組成等於

或高於該價的買入競價盤及買入限價盤的合約總數；或

(ii) 組成等於或低於該價的賣出競價盤及賣出限價盤的

合約總數； 

 

3.5.4.5 倘多於一個價符合程序第 3.5.4.4 條的規則，則(i)擬定

開市價就早市而言為最接近有關債券期貨合約的前一收

市報價(定義見結算所規則)的價格；及(ii)擬定開市價就

午市而言為倘有關債券期貨合約乃於緊接的前一早市買

賣情況下最接近對上買賣價的價格，或倘於緊接的前一

早市並無買賣，則本程序第 3.5.4.5 條的規則將可不

理，而擬定開市價應按程序第 3.5.4.6 條所載規則計

算； 

 

3.5.4.6 倘多於一個價符合程序第 3.5.4.5 條的規則，則擬定開

市價為該等價格的最高價。 

 

3.5.5 倘計算出擬定開市價，則賣價等於或低於或買價等於或高於該釐

定的擬定開市價的競價盤及限價盤應在可能情況下配對，而任何

未配對的競價盤應轉換為買價或賣價相等於緊接開市前擬定開市

價的限價盤。該等按擬定開市價轉換的競價盤及限價盤，將根據

所轉換競價盤及限價盤原先輸入 HKATS 電子交易系統的時間排

序。 

 

3.5.6 倘未能根據程序第 3.5.4條計算出擬定開市價但存在買賣價，則所

有買入競價盤將於緊接開市前按 HKATS 電子交易系統內的限價

盤最高買入價轉換為買入限價盤，而所有賣出競價盤將於緊接開

市前按 HKATS 電子交易系統內的限價盤最低賣出價轉換為賣出

限價盤。該等按最高買入價或最低賣出價(視情況而定) 轉換的競

價盤及限價盤，將根據競價盤及限價盤原先輸入 HKATS 電子交

易系統的時間排序。 

 

3.5.7 倘未能根據程序第 3.5.4 條計算出擬定開市價但不存在買價或賣

價，則所有買入競價盤(倘不存在買入價)及所有賣出競價盤(倘不

存在賣出價)，將於緊接開市前轉換為不動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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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8 開市前時段的運作將受指定 HKATS 電子交易系統職員監察。指

定 HKATS 電子交易系統職員可於開市前議價時段內取消已輸入

HKATS 電子交易系統而其認為是明顯錯誤且對擬定開市價構成不

合比例影響的任何買賣盤。 

 

3.6 自選組合的開設、執行及刪除 

  

3.6.1 交易所參與者可使用 HKATS 電子交易系統自選組合功能，於某

些交易時段（由本交易所不時通知）內，設定及開設涉及某些債

券期貨合約（由本交易所不時通知）的自選組合。自選組合一經

開設，即可如同正常市場系列一樣交易。 

 

3.6.2 交易所參與者開設自選組合時須確保遵守下列準則： 

  

(i) 該自選組合是本交易所規定的策略組合之一； 

 

(ii) 組成該策略的期貨合約月份（「成分系列」）數目是在本

交易所規定的範圍內； 

 

(iii) 這些成分系列之間的比率是在本交易所規定的範圍內； 

 

(iv) 這些成分系列的合約金額必須相同； 

 

(v) 該自選組合當其時並非訂明是標準組合；及 

 

(vi) 有活躍買賣盤於開設自選組合的同時呈交。 

 

3.6.3 個別交易日內開設的自選組合不會結轉至下一交易日。 

 

3.6.4 自選組合的交易執行價未必與組成自選組合的債券期貨合約的當

前市價相對應。在 HKATS 電子交易系統內，經配對的自選組合

交易將記錄為個別市場系列中的獨立交易。 

 

3.6.5 本交易所可不時訂明交易日內可於 HKATS 電子交易系統掛牌的

自選組合數目上限，以及每次聯通 HKATS 電子交易系統以開設

自選組合時的買賣盤通過量，以保障 HKATS 電子交易系統的穩

健及確保市場妥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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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6 女本交易所任何時候均有絕對酌情權，可透過向交易所參與者發

出通知，限制交易所參與者在交易日內開設的自選組合數目。 

 

3.6.7 本交易所保留權利，可在下列情況下，隨時刪除在 HKATS 電子

交易系統掛牌的任何自選組合，及取消該自選組合的任何買賣

盤： 

 

(i) 該自選組合不符合程序第 3.6.2條訂明的準則； 

 

(ii) 該自選組合沒有活躍買賣盤； 

 

(iii) 在 HKATS 電子交易系統掛牌的自選組合總數超過本交易

所不時規定及通知交易所參與者的上限； 

 

(iv) 開設該自選組合的交易所參與者已超過程序第 3.6.6條向其

施加的上限；或 

 

(v) 本交易所裁定該自選組合不恰當。 

 

3.6.8 任何非按程序第 3.6.2條所訂準則開設的自選組合交易，本交易所

概不視作有效交易，另即使交易所規則或結算所規則有任何條文

的規定，結算所也不會為此等交易登記或結算。若交易所參與者

在執行自選組合交易的交易日當天接獲本交易所通知，指有關的

自選組合交易為無效，則本交易所聯同結算所將從 HKATS 電子

交易系統及結算系統的「交易檔」內刪除該無效的自選組合交

易，而無須再通知有關交易所參與者，情況猶如該自選組合交易

從未被執行。本交易所或結算所對因刪除任何無效的自選組合交

易而直接或間接引起的後果概不負責，亦不承擔任何性質或如何

引起的責任，不論是合約法、侵權法或其他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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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已刪除) 

 


